喀喇沁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公章）喀喇沁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报日期：2024年8月30日
	序号
	处罚事项
	从轻处罚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1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规定提供搜索结果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bookmark: _GoBack]《电子商务法》第七十七条“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供搜索结果，或者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搭售商品、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2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规定搭售商品、服务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七十七条“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供搜索结果，或者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搭售商品、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未向消费者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或者不及时退还押金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八条“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未向消费者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或者不及时退还押金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核验、登记义务的；”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5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按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不按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
	

	6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按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者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者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7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履行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不履行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
	

	8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的处罚
	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或者链接标识，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9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交易规则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修改交易规则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未按照规定的时间提前公示修改内容，或者阻止平台内经营者退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10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以显著方式区分自营业务和平台经营者开展的业务的处罚
	区分标记了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但方式不显著的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的；”
	

	11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的处罚
	有法定从轻情节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12
	对从事网络商品交易的自然人未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或者未提交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具备登记注册条件而未依法办理登记的处罚
	向第三方交易平台提交的真实身份信息缺少一至二项的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不履行法定核验、登记义务，有关信息报送义务，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13
	对混淆行为的处罚
	有法定从轻情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实施混淆行为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14
	对零售商供应商从事不公平交易或妨碍公平竞争行为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各地商务、价格、税务、工商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第二十三条“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向社会公告。”、《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15
	对直销企业有关申请事项发生重大变更，未报经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再符合直销经营许可条件的，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其直销经营许可证。”第十一条“直销企业有关本条例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所列内容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报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第九条“申请人应当通过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7日内，将申请文件、资料报送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全部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90日内，经征求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直销经营许可证。”、《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16
	对直销企业违规进行直销员业务培训，或者直销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直销企业进行直销员业务培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有违法经营行为的直销企业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直至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销直销企业的直销经营许可证；对授课人员，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是直销培训员的，责令直销企业撤销其直销培训员资格。直销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17
	对直销企业违规支付直销员报酬行为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有违法经营行为的直销企业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直至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销直销企业的直销经营许可证。”第二十四条“直销企业至少应当按月支付直销员报酬。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报酬总额（包括佣金、奖金、各种形式的奖励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等）不得超过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30％。”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18
	对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服务网点和直销员未实行完善的换货、退货制度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有违法经营行为的直销企业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直至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销直销企业的直销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直销企业应当建立并实行完善的换货和退货制度。”、《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19
	对未经批准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违反本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0
	对个人独资企业使用的名称与其在登记机关登记的名称不相符合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使用的名称与其在登记机关登记的名称不相符合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1
	对未领取营业执照，以个人独资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领取营业执照，以个人独资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22
	对个人独资企业未按规定办理变更事项登记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个人独资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按本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责令限期办理变更登记；逾期不办理的，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3
	对未领取营业执照，而以合伙企业或者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名义从事合伙业务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领取营业执照，而以合伙企业或者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名义从事合伙业务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停止，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4
	对合伙企业未按规定办理变更事项登记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5
	集体、证明商标注册人违反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违反实施条例第六条、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6
	对合伙企业未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的处罚
	违法行为持续一个月以下，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合伙企业未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27
	对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处罚
	违法产品、设备尚未销售的，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节约能源法》第七十条“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停止生产、进口、销售，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8
	对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违法行为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29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要求公示特殊食品相关信息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要求公示特殊食品相关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0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通过网络交易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通过网络销售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3万元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1
	对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未按照要求展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备案凭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一）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要求展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备案凭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32
	对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照要求展示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号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二）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照本办法要求展示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号的。”
	

	33
	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未按要求提供维护维修服务，或者未按要求提供维护维修所必需的材料和信息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按要求提供维护维修服务，或者未按要求提供维护维修所必需的材料和信息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4
	对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未经核准注册在市场上销售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商标法》第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必须申请商标注册，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在市场销售。”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申请注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35
	对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但未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销售，拒不停止销售的，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6
	对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擅自改变特殊标志文字、图形的处罚
	持续使用时间较短，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地或者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使用人停止使用该特殊标志，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所有人的特殊标志登记：(一)擅自改变特殊标志文字、图形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7
	对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许可他人使用特殊标志，未签订使用合同，或者使用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备案、存查的处罚
	持续使用时间较短，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地或者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使用人停止使用该特殊标志，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所有人的特殊标志登记： (二)许可他人使用特殊标志，未签订使用合同，或者使用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报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者未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存查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38
	对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超出核准登记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使用的处罚
	持续使用时间较短，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地或者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使用人停止使用该特殊标志，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所有人的特殊标志登记： (三)超出核准登记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使用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9
	对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或者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有证据证明该产品是初次生产；2、产品尚未销售的
	《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一条“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的，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0
	对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处罚
	违法产品、设备尚未销售的
	《节约能源法》第七十条“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进口、销售，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41
	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处罚
	逾期未整改到位，但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节约能源法》第七十四条“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2
	对指定的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超出范围从事列入目录产品的认证以及与认证有关的检查、检测活动的或者转让指定的认证业务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四条“指定的认证机构、实验室超出指定的业务范围从事列入目录产品的认证以及与认证有关的检查、检测活动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撤销指定直至撤销批准文件，并予公布。指定的认证机构转让指定的认证业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3
	对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处罚
	首次生产、销售、进口；产品经抽检合格；如实提供进货渠道；其他法定从轻情节
	《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六条“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4
	对棉花经营者违法经营的处罚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棉花经营者收购棉花，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不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排除异性纤维和其他有害物质后确定所收购棉花的类别、等级、数量，或者对所收购的超出国家规定水分标准的棉花不进行技术处理，或者对所收购的棉花不分类别、等级置放的，由棉花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45
	对选用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防伪技术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防伪技术产品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违法行为属首次被查处，检查后及时停止的；2、使用违法产品时间较短、货值金额较小的。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防伪技术产品的使用者有以下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选用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防伪技术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防伪技术产品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6
	对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下的；2、违法制造、销售、进口 计量器具台数为 10 台以下的。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四条规定，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的，责令其停止制造、销售和进口，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其违法所得10%至50%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7
	对生产者生产定量包装商品，其实际量与标注量不相符，计量偏差超过规定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无违法所得；2、违法行为未给用户消费者造成损失的。
	《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四条“生产者生产定量包装商品，其实际量与标注量不相符，计量偏差超过《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或者国家其它有关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预警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

	48
	对销售者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或者零售商品，其实际量与标注量或者实际量与贸易结算量不相符，计量偏差超过规定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无违法所得；2、违法行为未给用户消费者造成损失的。
	《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五条“销售者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或者零售商品，其实际量与标注量或者实际量与贸易结算量不相符，计量偏差超过《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或者国家其它有关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9
	对销售者销售国家对计量偏差没有规定的商品，其实际量与贸易结算量之差，超过国家规定使用的计量器具极限误差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无违法所得；2、违法行为未给用户消费者造成损失的。
	《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六条“销售者销售国家对计量偏差没有规定的商品，其实际量与贸易结算量之差，超过国家规定使用的计量器具极限误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20000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